安阳师范学院注册预警通知单
_________同学：
你好！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有关条款，学生在校期间有履行缴纳学费及有关费用的义务。《安阳师范学院学生管理规定》第三章第十二条明确规定：学生应在开学一周内持学生证凭缴费收据到所在学院报到注册。现注册时间已过，经财务处核对，你至今仍欠费用共计_  _  __元（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）。
为保证你按时注册学籍，顺利在学校进行学习生活，请你于____年   月   日前缴清学住费。若有特殊情况，请于上述日期前办理暂缓注册手续。若超过规定时间既未办理暂缓注册手续，又未缴清学住费的，学校将严格按照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及我校学生管理规定，将不予注册，作退学处理。感谢你对学校各项工作的支持和理解。
特此通知。

学院盖章
年   月   日

送达日期：_____年___月___日     接收人签字：____________
送达人1：____________    送达人2：_______________
本通知单一式两份，学生、学院各一份。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若送达时接收人拒绝签字，可由两名送达人签字予以证明送达；若无法当面送达，可通过电话传达，保存通话记录视为送达；若学生本人失联，可作为学生未按时报到，须家长取得联系，必要时也可进行家访，视情况予以暂缓注册处理或作退学处理。
